
请求人提交专利侵权纠纷处理

请求书及相关材料

不符合立案条件，通知

请求人不予受理

符合立案条件，收到请求书之日起

5 个工作日内立案

启动无效程序

立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请

求书及其附件的副本

送达被请求人

被请求人收到请求

书及其附件的副本

之日起 15 日内不

提交答辩书

申请法院

强制执行

履行决定内容

不中止

处理

被请求人收到请求书及其附

件的副本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

答辩书

恢复处理

通知书

专

利

权

有

效

根据案情需要决定口头审理

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，

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

答辩书副本送达请求人

调解达成协议的，

制作调解协议书

不服处理决定

的，15 日内提

起行政诉讼
专利权无

效的，裁

定驳回或

撤案

调解不成

的，自立

案之日起

4 个月内

作出处理

决定，特

殊情况延

长 1 个月

中止

处理

结案归档

不履行决定内容


